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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 函
地址：103205 臺北市大同區塔城街36號
聯絡人：李婉汝
聯絡電話：02-25220888　分機：592
傳真：02-2522-0621
電子郵件：wjlee@hpa.gov.tw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0月12日
發文字號：國健教字第1110761077A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-作業須知、2-作業須知修正對照表各1份

主旨：修正「戒菸服務補助計畫作業須知」(如附件1)，自112年

1月1日起適用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作業須知之修正，主要係配合112年1月1日起調增戒菸

服務補助基準，並修正相關規範，期擴增醫事機構對戒菸

服務之參與，並提升戒菸服務品質。(主要修正內容之前後

對照表如附件2)。

二、本次修正重點說明如下：

(一)第一章(戒菸服務特約機構)：第一節將具戒菸服務資格

之公共衛生師納入得申請補助之戒菸服務人員，另配合

實務，修正特約申請書(附錄一)、增加終止契約申請書

(附錄二)，及第三節有關戒菸服務特約機構資料異動之

申請，及異動函文範本(附錄三、四)。

(二)第二章(戒菸服務注意事項)：

１、將「戒菸治療療程個案紀錄表」及「戒菸衛教療程個

案紀錄表」整併及簡化為「戒菸服務療程個案紀錄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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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」。

２、有特定情事時，得於病歷或紀錄表敘明理由後，提供

第三療程；第三療程經審查認定無正當理由者，不予

補助。

３、住院未達八日之戒菸衛教間隔由四日(含)以上修訂為

二日(含)。

(三)第三章(補助基準及申報程序)：

１、「戒菸治療服務費」更名為「戒菸診察費」，並將自

行調劑或處方釋出案件均調增為300元/次(申報代碼：

E1027C)：西醫師或牙醫師申請此項補助費用時，「戒

菸服務療程個案紀錄表」內之「診察說明」，如未勾

選「動機式晤談」或「治療決策」或「復吸處理」，

且病歷未依醫療法規範記載服務內容者，不予補助。

２、「藥事服務費」更名為「調劑費」，各層級用藥1週均

調增16 元/次，用藥2週均調增13元/次。

３、「戒菸衛教暨個案管理費」更名為「戒菸衛教費」：

申請此項補助費用時，「戒菸服務療程個案紀錄表」

內之「衛教說明」，應註明衛教內容或代號，未註明

者，不予補助。

４、增加初診後1年之「戒菸個案追蹤費」(申報代碼：

E1028C、E1029C )。

三、請各戒菸服務特約機構就本次修正內容，涉及診間醫令及

健保申報資訊系統調整部分，及早因應處理。

四、另，本署為鼓勵更多基層醫師參與戒菸服務補助計畫，對

參與「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代謝症候群管理計畫」之基

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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層診所醫師，如首次提供戒菸服務，給予獎勵費500元/

位。

五、旨揭作業須知，可於本署網站(下載路徑：首頁 >服務園

地 >活動訊息 >本署公告)、「本署委託戒菸治療與管理」

及「醫事機構戒菸服務系統」網站下載，如有疑問，請洽

本署戒菸治療與管理窗口，電話( 02-2351-0120)。

六、本文副知各地方政府衛生局及相關公協會團體，惠請轉

知。

正本：戒菸服務特約機構
副本：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、地方政府衛生局、台灣醫院協會、中華民國診所協

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基層醫療協會、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灣家
庭醫學醫學會、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
會、中華民國藥劑生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台灣菸害防制暨戒菸衛教學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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